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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健行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教師從事應用與學術研究、創新發明，並有

效管理及運用其研究成果，特訂定「健行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獎勵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2條 申請資格： 

一、 凡本校專任(案)教師以「健行科技大學」名義主持公民營機構補助或委託專案計

畫者(須由本校教師擔任主要計畫主持人)，得以本辦法申請獎勵。 

二、 教師獲得國內、外專利證書或技術移轉(以下簡稱技轉)成果，得依本辦法申請獎

勵。 

三、 受獎勵對象以仍在本校服務之專任(案)教師為限，凡申請時已離職者均不給予獎

勵。 

第3條 獎勵申請與獎勵內容規定  

一、 專案計畫獎勵申請規定 

(一) 獎勵範圍包含國科會核准專案(題)研究計畫、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關、

公營及私人企業或其他單位委託之計畫案，須與本校簽訂合約書(或來文

核定)及撥款。 

(二) 採計時間為計畫執行截止時間介於前一年度8月1日至本年度7月31日且依規

定完成結案手續。如有依規定辦理展延程序者得延後至下年度獎勵。 

(三) 需已填入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及登錄於本校教師研發能量系統。 

二、 專利或技轉獎勵申請規定 

(一) 專利或技轉成果須已填入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及登錄於本校教

師研發能量系統。 

(二) 採計時間為申請獎勵前一年度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專利或技轉成果。 

(三) 專利須以本校為專利權人，同一專利有多位本校教師共同發表時，僅可

由一位發明人申請獎勵且申請者須為專利證書登載之第一作者。 

(四) 本校須為技轉契約簽約人之一且技轉金須依授權契約規定時間內匯入本

校帳戶。 

三、 獎勵內容 

(一) 教師執行專案計畫可向所屬單位主管申請彈性留校或辦公時間。 

(二) 本獎勵金依本校年度預算執行，以每位教師專案計畫研究、專利或技轉

績效之獎勵權重核配總點數佔全校獎勵總點數之比例核算獎勵金額。 

(三) 教師研究獎勵點數標準如附件。 

(四) 本辦法之補助與獎勵依「健行科技大學提升教師素質支用獎勵補助經費

原則」第三條第一款辦理。 

第4條 申請獎勵之作業流程： 



一、 申請時間：依當年度公告實施之，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不予受理。 

二、 申請流程： 

(一) 教師提出獎勵申請，經系(所)、院(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送技術

合作處彙整造冊。 

(二) 技術合作處召開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定研究獎勵點數，換算成獎勵金後

再送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報請校長同意後核發。 

第5條 借調教師於借調期間不得申請專案計畫、專利或技轉獎勵，但可申請保留獎勵權利

，獎勵保留時間與其借調服務時間相同。 

第6條 獲得獎勵金之教師，必須遵守本校相關規定，違者獎金予以扣回。若遭委託單位查

核列為缺失，該案教師將予停權1~3年。 

第7條 本辦法之獎勵金由本校編列預算或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款項支

付。 

第8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健行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獎勵點數標準 
 

一、國科會補助之專案(題)研究計畫案(不含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每案計畫金額(含配合款) 每案獎勵點數 

新台幣100萬元(含)以上 70 點 

未達新台幣100萬元 50 點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5 點 

 

二、教育部計畫型獎助案、政府機關(不含國科會、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委託之非產學合作類

型計畫案 

 

三、政府機關(不含教育部)、企業、其他單位委託之產學合作類型計畫案(含國科會產學合

作研究計畫) 

個人所有產學合作類型計畫案總金額(含配合款) 總獎勵點數 

新台幣100萬元(含)以上 
基本點數100點，每增加10萬元增加10點(

不足10萬元部分無條件捨去)。 

新台幣50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100萬元 
基本點數50點，每增加5萬元增加5點(不

足5 萬元部分無條件捨去)。 

新台幣10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50萬元 
基本點數10點，每增加2萬元增加2點(不

足2萬元部分無條件捨去)。 

新台幣5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10萬元 
基本點數5點，每增加1萬元增加1點(不足

1萬元部分無條件捨去)。 

新台幣5萬元以下 0 點 

 

四、發明專利獲證1件40點、新型或設計專利獲證1件15點。 

 

五、技轉入帳總金額1萬元為1.5點(不足1萬元部分無條件捨去)。 

每案每 5 萬元以 1 點計算，不足 5 萬元部分將無條件捨去，最高以 50 點為上限。 



備註： 

1. 「政府機關」：係指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25縣市政府)且含總統府及行政院各部會
所屬機構部分。 

2. 「企業」：係指公營及私人企業，其申請營業事業登記立案者，亦包含國外企業。 
3. 「其他單位」：係指其他大專校院及其附設醫院和育成中心、法人機構、學會、專

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國外機構等。 
4. 獎勵教師研究計畫與校務基本資料庫計畫案類型對照如下： 

獎勵教師研究計畫 對應校務基本資料庫計畫案 

一、國科會補助之專案 (題)研
究計畫案(不含國科會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 

⚫ 政府學術研究計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 政府學術研究計畫-國科會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二、教育部計畫型獎助案、政府
機關(不含國科會、教育部)及其
他單位委託之非產學合作類型計
畫案 

⚫ 教育部-計畫型獎助案 

⚫ 政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 

⚫ 政府-其他案件 

⚫ 企業其他案件(含公營及私人企業) 

⚫ 其他單位-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 

⚫ 其他單位-其他案件 

⚫ 政府學術研究計畫-其他政府部會學術研究計畫 

三、政府機關(不含教育部)、企
業、其他單位委託之產學合作類
型計畫案(含國科會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 

⚫ 政府-產學計畫 

⚫ 政府-委訓計畫 

⚫ 企業產學計畫(含公營及私人企業) 

⚫ 企業-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 

⚫ 企業委訓計畫(含公營及私人企業) 

⚫ 其他單位-產學計畫 

⚫ 其他單位-委訓計畫 

⚫ 政府學術研究計畫-國科會產學計畫 

 


